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儀
禮
正
義
志
十
三

大
射
儀
第
七
鄭
《
目
錄笠
京.. 
名
日
大
射
者
，
諸
侯
將
有
祭
記
之
事
，
與
其
華
臣
射
以
觀
其
禮
．
數
申
者
，

得
與
於

祭
，

不
數
中
者
，
不
得
與
於
祭
。
夫
射
儀
於
五
禮
屬
嘉
禮
。
《
大
戴
》
此
第
十
三
，
《
小
戴
》
及
《
別
錄
》
皆
第
七
。

讀
正
義
日.. 
大
射
儀
第
士
，
校
勘
記
日

.. 
陳
、
閩
、監
、

葛
俱
無
儀
字
，
與
單
疏
合
。

釋
文

、

唐
石
經

、

徐
本
俱
有
儀
字

〔
己
。
《目
錄
音
以
觀
其
禮
」
，戴
校
集
釋
本
「
以
觀
其
德
者
也
」
，
－E.. 
案
今
注
疏
本
脫
也
字

，

接
宋
本
補
。

案.. 
校
勘

記
不
吉
諸
本
有
異

，

未
知
戴
校
何
攘
T

云
名
日
大
射
者
諸
候
將
有
祭
記
之
事
與
其
華

臣
射
以
觀
其
禮
數
中
者
得

與
於
祭
不
數
中
者
不
得
與

於
祭
者
，
此
《
射
義
》
文
，
鄭
本
之
以
為
說
也
。
孔
氏
穎
達

《
禮
記
正
義
》
日.. 

凡
天
子

諸
俟
及
卿
大
夫
禮
射
有
三

二

為
大
射

，

是
將
祭
擇
士
之
射
．
，
二為
賓
射

，

請
偎
來
朝
，
天
子
與
之
射

，

或
諸
侯
相

朝
與
之
射
﹔

三
馬
燕
射

，

謂
息
燕
而
與
之
射
。
天
子

、

諸
侯

、

大
夫
，
三
射
皆
具
。
士
無
大
射
，

其
賓
射

、

燕
射
皆
有
之
。

此
三
射
之
外

，

有
鄉
射
，
有
主
皮
之
射
。

凡
主
皮
之
射
有
二
三

是
卿
從
君
個
獵
，
班
餘
獲
而
射

。
《書
》
傳
云.. 
凡
祭

取
餘
獲
陳
于
澤

，

然
後
卿
大
夫
相
與
射
也
。

鄭
注
《
鄉
射
》
云.. 
主
皮
者
無
侯

，

張
獸
皮
而
射
之

，

主
於
獲
也
。
二
是

庶
人
主
皮
之
射
，
鄭注
《
周
禮
》
云
「
庶
人
無
偎
，

張
獸
皮
而
射
之
」
，是
也
。

又
有
習
武
之
射
，
《
司
弓矢
》
云
「
弧
弓以

授
射
甲
革
權
質
者
」
，是
也
。

放
氏
日.. 
此
諸
侯
與
其
華
臣
飲
酒
而
習
射
之
禮
也
。
士
巨
大
射
者
，
別
於賓
射

、

燕
射

也
。
盛
氏
世
佐
日

.. 
《
射
義
》
云.. 
諸
使
之
射
也

，

必
先
行
燕
禮
。

又
－E.. 

諸
偎
君
臣
盡
志
於
射
以
習
禮
樂

，
此
篇

卷
十
三
夫
射

一
七
八
七



儀
種
正
義
七
八
八

所
陳
是
也
。
蓋
古
者
天
子
以
射
選
諸
偎
卿
大
夫
士
，
即
有
虞
氏
偎
以
明
之
之
遺
法
。
貢
士
之
取
舍
，
諸
使
之
跑

時
皆
繫
焉
。
故
諸
侯
與
其
臣
相
與
畫
志
於

此
，
以
求
安
譽
而
免
流
亡
也
。
將
祭
而
擇
士
，
習
之
於
澤
，
試
之
於

射
宮
，
唯
天
子
之
制
則
然
。
篇
內
無
擇
士
之
意
，
鄭
乃
引
《
射
義
V〉
所
言
天
子
之
制
釋
之
，
誤
矣
。
亦
日
大
射
者
，

到
長
鄉
射
也

，

鄉
大
夫
與
其
民
習
射
於
鄉
學

，
謂
之
鄉
射
。
諸
俟
與
其
臣
習
射
於
大
學

，

謂
之
大
射
。

其
與
賓
射

燕
射
異
者
，
彼
是
因
賓
燕
而
射
，
射
否
惟
欲
，
主
於
序
歡
情
也
。
此
則
射
而
燕
，
主
於
習
禮
樂
也
。
胡
氏
肇
昕
曰
2

盛
氏
之
說
，
分
晰
明
確
。
考
大
射
之
禮

，
《
周
禮
﹒
司裘
職
》
云.. 
王
大
射
則
共
虎
侯
、
熊
侯
、
豹
侯
，
設
其
鵲
。
諸

侯
則
共
熊
侯

、

豹
侯

，

卿
大
夫
則
共
鹿
俟
，
皆
設
其
詣
。

是
諸
侯
卿
大
夫
皆
有

大
射
也
。

此
篇
所
企一口
皆
諸
俟
之
禮
，

諸
候
將
有
祭
把
之
事

，

與
其
華
臣
習
射
，
此
特
大
射
之
一
事
耳

。
褚
氏
寅
亮
日.. 
聖
王
之
重
射

，

義
有
二
，

選
諸

侯
也
，
擇
士
也
。
《
禮
記
﹒
射
義
》
曰.. 
射
門
－一】
者
，
射
為
請
使
也
，
射
中
則
得
馬
諸
侯

，

射
不
中
則
不
得
馬
諸
侯
。

此
所
謂
選
諸
偎
也
。
其
曰
：
天
子
之
制
，
諸
侯
歲
獻
貢
士
於
天
子
，
天
子
試
之
於
射
宮
，
其
容
體
比
於
禮
，其
節

奏
比
於
樂

，
而
中
多
者

，

得
與
於
祭
。
其
容
體
不
比
於
禮

，

其
節
奏
不
比
於
樂
，
而
中
少
者
，
不
得
與
於
祭
。

此
所

謂
擇
士
也
。
又
云.. 
數
與
於
祭
而
君
有
慶
，
數
不
與
於
祭
而
君
有
讓
，
數
有
慶
而
益
地
，
數
有
讓
則
削
地
。

以
所

貢
者
之
得
人
與
否
，
定
其
君
之
賞
罰
，
此
則
於
擇
士
之
中
，
而
即
寓
點
時
，
操
〔
E
U諸
侯
之
徵
權
也
。
因
并
令
在
朝
諸

臣
，
共
有
事
於
射
，
以
習
禮
樂
而
觀
盛
德
。
序
賓
以
賢
，
序
賓
以
不
侮
，
豈
獨
在
會
同
時
乎
？
至
諸
侯
大
射
取
士
，

則
上
以
貢
天
于
，
下
以
助
己
祭
，
而
即
於
其
時

，

令
華
臣
共
習
焉
。

故
逸
詩
〔
岡山.. 
大
夫
君
子
，
凡
以
庶
士
，
小
大

莫
處

，

御
于
君
所
，
以
燕
以
射
，
則
燕
則
譽
。
而
《
射
義
》
所
－E
「
君
臣
盡
志
於
射

，

以
習
禮
樂
」
，可
以
免
流
亡
之

患
者
也
。
乃
論
者
疑
必
射
中
拾
得
與
祭
，
即
夫
臣
中
容
有
不
得
與
贊
襄
者
，
不
知
擇
士
助
祭
，
不
過
如
後
世
所



謂
陪
位
者
耳
，
並
無
職
司
，
非
若
百
執
辜
者
之
有
一
定
而
不
可
缺
，

若
贊
玉
幣
者
，

奉
玉
壺
者
，
奉
六
牲
者
之
等。

在
朝
諸
臣

，

各
揚
其
職
，
廢
職
則
有
常
刑

，

其
待
於
揮
之
哉
？

亦
安
得
以
擇
之
哉
？

蓋
百
宮
眾
矣

，
除
祭
祖
有
常

職
外
，

其
餘
固
不
能
一

一
入
廟
也
，

於
是
焉
射
〔
E
】
以
擇
之，
令
其
陪
位
，
固
非
專
擇
夫
所
貢
之
士
，

而
諸
侯
大
射

亦
非
專
擇
夫
所
欲
貢
之
士
也
。

明
乎
此

，

然
後
知
擇

士
以
助
祭

，

與
夫
駿
奔
走
執
豆
鐘
之
各
有
司
存
者

，

固
並

行
而
不
倖
矣

。

然
則
祭
把
有
常
職
者
與
射
否
乎

T

日.. 
射
人
戒
公
卿
大
夫

，

司
射
司
士
戒
士
射
。

短
文
明
吉
之

矣
，

安
得
不
與
T

特
不
專
為
助
祭
而

擇
耳
。
此
篇
鄭
注
所
云
得
與
祭
者

，

蓋
亦
指
陪
位
士
一
口
。放氏
謂
請
使
飲
酒

而
習
射
之
禮
，

則
仍
是
燕
射
而
非
大
射
矣
。

蔡
氏
德
晉
日.. 
請
使
凡
有
朝
觀
會
盟
諸
大
事

，

亦
當
與
華
巨
習
射

，

擇
士
以
從

，

不
特
祭
為
然
。

是
也
。

犬
射
之
儀
，
躇
正
義
曰
：

放
氏
曰
短
篇
於
此
吉
禮

，

是
乃
吉
儀
者
，

以
其
儀
多
於
他
篇

，
故
特
顯
之
。

禮
者
總

名
，
儀
則
其
節
文
也
。

郝
氏
日.. 
不
日
禮
日
儀
，
射
主
儀
也
，
射
者
爭
之
器
，

行
之
以
揖
讓
，
故
貴
儀
。

子
曰
：

射

者
何
以
聽
，

何
以
射
T

循
聲
而
麓

，

發
而
不
失
正
，

惟
賢
者
乎
T

射
有
儀
所
以
難
也
。

盛
氏
日.. 
不
日
禮
而
日
儀
，

以
其
威
儀
之
法
，
比
《鄉
射
》
尤
詳
也
。
君
有
命
戒
射

。

將
有
祭
祖
之
事

，

當
射

，

宰
告
於
君
，
君
乃
命
之
。

占
百

君
有
命

，

政
教
宜
由
尊
者
。
聽
正
義
曰
：
張
氏
爾
岐
日
t

自
此
至
奠
定
，
皆

射
前
戒
備
之
事
。

戒
諸
宮

、

張
射
侯

、

設
樂
縣

、

陳
燕
兵

，

凡
四
節
。

蔡
氏
德
晉
曰.. 
戒
射

，

預
告
有
司
以
將
射
也
。

高
氏
愈
日.. 
古
人
臨
事
而
懼
，

故
必

戒
，

戒
則
人
心
警
惕
，
執
事
虔
共
矣
。

盛
氏
曰
：
《考
工
記
》
云.. 
張
皮
侯
而
棲
搗

，

則
春
以
功
。

然
則
王
大
射
以
春

矣
，
諸
偉
大
射
之
時
未
聞
。
吳
民
廷
攀
曰
E

射
為
祭
設

，

將
祭
先
擇
與
祭
者

，

與
祭
者
定

，

乃
於
祭
前
甸
有
一
日

卷
十
三

大
射
－
七
八
九



揖
間
種

正

義

七
九
O

E
P

日
，
還
戒
。
次
第
如
此

，

賈
疏
以
此
戒
為
祭
前
旬
有

一
日
，

誤
矣
。
宰
戒
百
官
有
事
于
射
者

，

宰
，
於

天
子
家
宰
，
治
官
卿
也
，
作
大
事

，

則
掌
以
君
命
或
於

百
官
。
讀
正
義
日.. 
注
「
家
宰
」
，校
勘
記
曰
：

家
，

徐
本
作
家

言
，

誤
。
去

﹒

宰
於
天
子
家
宰
治
官
卿
也
者

，

賈
疏
云.. 
《
周
禮
﹒

大
宰
職
》
云.. 
掌
百
宮
之
誓
戒
。
此
言
宰
戒
百
官

其
事
同

，

故
鄭
以
天
子
家
宰
言
之
也
。

其
實
諸
候
無
家
宰

，

立
地
官
司
徒
以
兼
之
。

云
作
大
事
則
掌
以
君
命
戒

於
百
官
者
，
《
大
宰
職
》
云
：

作
大
事
則
戒
於
百
官

，

贊
王
命
。

是
鄭
所
本
也
。
《
釋
官
》
日
z

案
崔
氏
靈
恩
－
E.. 
諸

偎
三
卿

，

立
司
徒
兼
家
宰
之
事

，

立
司
馬
兼
宗
伯
之
事

，

立
司
空
兼
司
寇
之
事
。

本
鄭
氏
《
內
則
》
「諸
侯
並
六
卿

為
三
」
，及
《
聘
禮
》「
諸
偎
謂
司
徒
為
宰
』
之
注
推
之
。
孔
、
買
疏
《
禮
》
，俱
用
其
說
。

A
A
7
以
《
尚
書
》、

《
戴
記
》
、
《在

傳
》
所
言
卿
制
考
之

，

自
確
。

請
使
三
卿
，

本
無
家
宰
之
官

，

特
上
卿
執
政
者

，

亦
以
宰
稱
之

，

如
《
左
傳
》
稱
「
薦

敢
為
宰
」
、
「武
請
于
家
宰
」
，
《國
語
》
「使
飽
叔
馬
宰

」
之
類

，

皆
謂
執
政
之
稱
，

非
實
設
此
官

。
《
周
禮
》
六
卿
，
大
宰

馬
長

，

諸
侯
三
卿

，

司
徒
為
長

，

遂
以
宰
肩
長
卿
之
號
。
《
詩
》
孔
疏
一
去.. 
經
傳
單
稱
宰
者

，

皆
大
宰

，

若
小
宰

、

宰
夫

之
厲

，

無
單
吉
宰
者

，

故
鄭
以
此
宰
比
天
子
家
宰
也
。

春
秋
時

，

宋
、

鄭
、

吳
、

楚
諸
國

，

皆
有
大
宰
之
宮

，

而
宋
之
大

宰
，

在
六
卿
下
，
鄭
之
大
宰
石
襲
，

為
良
霄
之
介

，

楚
以
令
尹
執
政

，

而
有
大
宰
子
商

、

大
宰
伯
州
韋
見
於
傅

，

則
是

別
立
其
官
，
非
此
經
吉
宰
之
義

，

以
使
國
三
卿
律
之

，

皆
僧
也
。

射
人
戒
諸
公
卿
大
夫
射
，
司
士
戒
士

射
與
贊
者

。

射
人
掌
以
射
法
治
射
儀

，

司
士
掌
閩
中
之
士
，
治
凡
其
戒
命

，

皆
司
馬
之
屬
也
。

殊
戒
公
卿
大
夫

與
士
，
辨
貴
賤
也
。
贊

，

佐
也
，
謂
士
佐
執
事
不
射
者

。
兢
正
義
日.. 
注
「
凡
其
戒
命
」
，校
勘
記
日.. 
命
，
閩、

監
俱
作

令
，與
疏
合
。

案
《
周
禮
》原
文
亦
作
令
。
賈
疏
云
，
上
文
章T官
尊
，
總
戒
。
此
射
人
司
士
，
直
2

〕
別重
戒
之
。

注
云
射



人
掌
以
射
法
治
射
儀
者
，
《夏
宮
﹒

射
人
》
文
。
云
司
士
掌
國
中
之
士
治
凡
其
戒
命
者
，
《司
士
職
》
文
．

射
人
司
士
，

皆
屬
於
夏
官
司
馬
，

故
云
皆
司
馬
之
屬
也
。
殊
戒
者
，
訶
射
人
與
司
士
分
戒
之
也
。

去
贊
佐
也
謂
士
佐
執
事
不
射

者
，

方
氏
薔
曰
z

日
戒
士
射
，

則
知
贊
者
不
射
矣
。

觀
此
則
士
旅
食
乃
升
于
司
馬
，
掌
于
司
士
，

而
未
受
職
者
作

之
，

以
贊
射
事
明
矣
。

用
此
推
之
，
《
鄉
射》
贊
者
有
司
之
類
，
射
皆
不
與
。

吳
氏
廷
華
日.. 
此
言
贊
者
，
下
公
射
則

曰
小
臣
正
贊
祖

，

贊
襲
，
則
凡
量
人
、
樂
人
、
司
宮
、
小
臣
師
之
屬
，
皆
所
謂
贊者
也
．

右
戒
百
宮

前
射
三
日
，
宰
夫
戒
宰
及
司
馬
，
射
人
宿
視
機
。
宰
夫
，

家
宰
之
屬
，

掌
百
宮
之
徵
令
者
。

司
馬
，
於

天
子
政
官
之
卿
，

凡
大
射
，
則
合
其
六
禍
。

礁
，
謂
溉
器
，
掃
除
射
宮
。
疏
正
義
曰
：

放
氏
曰
z

宰
夫
戒
此
三
官
，
以

當
宿
視
機
也
。
宿
謂
前
射

一
日
為
之
。
張
氏
爾
岐
日.. 
前
者
宰
已
戒
百
官
，
至
此
宰
夫
又
以
射
期

將
至
，

來
告
於

宰
，
上
下
交
篩
也
。
又
及
司

馬
者

，

此
日
量
道
張
俟
，
司
馬
職
也
。

射
人
宿
視
條
，
掃
除
濯
溉
，
又
在
前
射
三
日
之

前
一
夕
，
故
云
宿
。
盛
氏
日.. 
復
戒
此
三
官
者
，
以
宰
是
百
宮
之
長
，
司
馬

射
人
，
皆
於
射
有
職
守
故
也
。
六
卿

分
職
，
故
司
馬
吉

及
，
射
人
不
吉
及
者
，
以
其
即
司
馬
之
屬
也
。
量
道

張
侯

，

皆
射
前
一
日
事
。

張
云
即
此

一
日
，

非
。
韋
氏
協
夢
云.. 
前
射
三
日
，
亦
空
一
日
也
，
宿
則
射
前
一
日
，
與
樂
人
設
縣
同
日
也
。
張
氏
以

宿
昂

前
射
三

日
之
前
一
夕
，
非
是
。
注
云
宰
夫
家
宰
之
屬
掌
百
宮
之
徵
令
者
，
《
釋
官
》
云.. 
《
周
禮
﹒

宰
夫
職
》
云.. 
凡
朝
觀
會

同
賓
客
以
牢
禮
之
法
，
掌
其
牢
禮
，
委
積
膳
獻
，
賓
賜
之
繪
牽

，

與
其
陳
數
。

注
云.. 
凡
此
禮
陳
數
存
可
見
者
，
惟

有
行
人
掌
客
，
及
《
聘
禮》
、
《公
食
大
夫
》
。案
《
聘
禮
》.. 
導
夫
設
婚
，
歸
乘
禽
。
《
公食
大
夫
禮
》.. 
凡
宰
夫
之
具
，
餵
于

卷
十
三
大
射
－
七
九
－



儀
邊

正
揖
擂
台

九
三

東
房
，
宰
夫
設
寮
稜
膳
稻
。
然
則
諸
侯
之
宰
夫
，
掌
賓
客
飲
食
之
事
，
與
《
周禮
》
正
同
．
叉
《
聘
禮
》.. 
命
宰
夫
官

具
。
《
周
禮
﹒
宰
夫
職
》.. 
凡
禮
事
，
贊
小
宰
，
比
官
府
之
具
。
《
既
夕
》

.. 
公
使
宰
夫
贈
玄
縛
束
自
巾
。
《
周
禮
﹒
宰
夫

職
》.. 
凡
邦
之
弔
事
，

掌
其
幣
器
財
用
。
是
此
經
之
宰
夫
，
即
《周
禮
》
之
宰
夫
，
與
膳
宰
無
涉
。
《
燕
義
》
因
春
秋
時

膳
宰
通
稱
宰
夫
，
遂
云
「
使
宰
夫
為
獻
主
」
，
鄭
注
亦
承
其
說
。
不
知
《
儀
禮
》
一
經
，
有
膳
宰
，
有
宰
夫
，
其
職
各
不

相
亂
也
。
《
周
禮
》
宰
夫
，
下
大
夫

，
則
諸
侯
宰
夫
是
士
，
當
以
下
宰
夫
有
司
疏
為
正
。
《
聘
禮
》
「歸
警
備
」
，
卿饋

賓
，
下
大
夫
饋
上
介
，
宰
夫
饋
士
介
，
皆
以
同
爵
者
致
之
，
足
證
宰
夫
為
士
矣
。
《
周
禮
》
宰
夫
四
人
，
而
《諜
記
》
褪

禮
云
「
宰
夫
五
人
舉
以
東
」
者
，
《
周
禮
》
宰
夫
下
，
尚
有
上
士
八
人
，
中
士
十
有
六
人
，
旅
下
士
三
十
有
二
人
。
諸
侯

之
宰
，
當
上
士
為
之
，
其
下
亦
有
中
士
、
下
士
也
。
云
司
馬
於
天
子
政
官
之
卿
凡
夫
射
則
合
其
六
稿
者
，
《
周
禮
》

.. 

大
司
馬
掌
邦
政
。
又
云

.. 
若
大
射
，
合
諸
使
之
六
禍
。
是
也
。
此
謂
諸
俟
之
卿
，
職
兼
宗
伯
者
。
云
游
謂
溉
器
掃

除
射
宮
者
，
《
釋
官
》
云.. 
《
周
禮
》
射
人
職
不
掌
視
礁
，
此
去
射
人
視
游
者
，
以
其
主
於
射
。
胡
氏
肇
昕
日

..
. 
案

射
人
無
視
機
之
事
，
此
經
當
以
宰
夫
戒
宰
及
司
馬
射
人
為
旬
，
宿
視
機
為
旬
，
宿
視
礁
，
承
上
宰
夫
而
言
間
，
亦
宰

失
事
也
。
張
氏
以
射
人
宿
視
峰
為
旬
，
非
是
。
知
視
機
為
宰
夫
事
者
，
盛
氏
曰
：
《
周
禮
﹒
宰
夫
職
》
云
E

從
太
宰

而
視
樵
濯
。
是
也
。
此
惟
宰
夫
視
之
，
宰
不
親
者
，
射
其
於
祭
也
。
必
視
之
者
，
以
學
中
器
具
房
舍
皆
不
常
用
故

也
。
燕
於
寢
，
則
無
庸
視
矣
。
方
氏
直
曰
：
此
篇
主
於
射
而
言
視
機
，
則
燕
視
不
待
吉
矣
．
成
三
官
之
地
，
所
峰

之
器

，

機
之
之
法
，

游
者
之
儀

，
皆
不
載
，
必
己
見
於
祭
禮
也
。
司
馬
命
量
人
量
侯
道
與
所
設
乏
以
貍

步
，
大
侯
九
十
，
參
七
十
，
干
五
十
，
設
乏
，
各
去
其
侯
西
十
北
十
。
量
人
，
司
馬
之
厲
，
掌
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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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巷
塗
數
者
。
侯
，
謂
所
射
布
也
。

尊
者
射
之
以
成
不
寧
侯
，
卑
者
射
之
以
求
為
侯
。

量
使
道
，

謂
去
堂
遠
近
也
﹒

容
謂
之
乏
，
所
以
馬
獲
者
之
禦
矢
。
貍
之
何
物

，
每
舉
足
者
，
正
〔
八〕
視遠
近
，
為
發
必
中
也
，
是
以
量
偎
道
取

象
焉
。
《
鄉
射
記
》
曰
：使
道
五
十
弓
。
《
考
工
記
》
日.. 
弓
之
下
制
六
尺
。

則
此
貍
步
六
尺
明
矣
。

大
侯

，

熊
候
，
謂

之
大
者
，
與
天
子
熊
侯
間
。
參
讀
馬
樓
，
瞥
，
據
也
，
據
使
者
，
豹
鵲
而
農
飾
，
下
天
子
大
夫
也
。
干
，
讀
馬
軒
，
軒
侯

者
，
軒
鵲
軒
飾
也
。

大
夫
將
祭
於
己
，
射
農
饒

，
士
無
臣
，
祭
不
射
。
聽
正
義
曰
：

校
勘
記
曰
：

注
「
掌
量
道
巷
塗

數
者
」
，塗
，
釋
文
作
涂
。
案
塗

、

涂
古
今
字
。
「
正
視
遠
近
」
，
正
，
陳

、

閩
、

監
、
葛

、

通
解

、

攝
氏
俱
作
止

，

徐
本

、

聶

氏
俱
作
正
。
案
《
周
禮
﹒

射
人
》
注
云.. 
貍

，

善
搏
者
也
，
行
則
止
而
儸
焉
，
其
發
必
盤
。
近誤
作
所
。

’大
偎
熊
侯

，

大

使
下
，
通
解
有
者
字

。
云
量
人
司
馬
之
屬
掌
量
道

巷
塗
數
者
，
《
周
禮
﹒
量
人
職
》
文
。
《
釋官
》
曰
：
《
周
禮
〉
〉
量

人
下
士
二
人
，
諸
使
當
士
旅
食
為
之
。
云
偎
謂
所
射
布
也
者
，
以
三
偎
皆
以
布
為
之
，
而
以
皮
馬
誨
，
旁
又
飾
以

皮
也
。
云
尊
者
射
之
以
威
不
寧
侯
卑
者
射
之
以
求
為
侯
者
，
《
周
禮
﹒
梓
人
》
云.. 
毋
或
若
汝
不
寧
侯
，
不
屬
于
玉

所
，
故
抗
而
射
汝
。
《
禮
記
﹒
射
義
》
云.. 
射
侯
者
，
射
為
諸
侯
也
，
射
中
則
得
為
諸
偉
，
射
不
中
則
不
得
為
諸
候
。

是
注
所
本
也
。
云
容
謂
之
乏
所
以
為
獲
者
之
禦
矢
者

，
以
《
周
禮
﹒射
人
》
作
容
，
此
云
乏
，
知
睿
乏
同
物
也
。
云
貍

之
伺
物
每
舉
足
者
止
視
遠
近
為
發
必
中
也
是
以
量
使
道
取
象
焉
者，
《射
人
》
注
云.. 
貍
，
善
搏
者
也
，
行
則
止
而

儸
焉
，
其
發
必
獲
者
門
色
。
此
注
所
以
明
量
使
道
取
象
之
意
。
云
《
鄉
射
記
》
日
侯
道
五
十
弓
《
考
工
記
〉
〉
弓
之
下
制
六

尺
則
此
貍
步
六
尺
明
矣
者
，
先
鄭
注
《
射
人
》
云

.. 
貍
步
謂
一
舉
足
為
步

，
於
今
為
半
步
。

鄭
不
從

，

故
引
《
考
工
記
旬

以
非
之
，
明
貍
步
為
六
尺
也
。
放
氏
云.. 
偎
道
，
去
物
之
步
數
也
。
所
晝
物
在
兩
極
間
，
正
當
楣
也
。
此
時
未
有

物
，
當
以
楣
間
為
節
也
。
步
者
，
蓋
量
器
長
六
尺
者
之
名
，
如
丈
、
尺
、
尋
、
引
之
類
，
刻
畫
貍
形
於
其
上
，
以
為
識
，

卷
十
三
犬
射
」
七
九
三



揖
間
禮
正
義

故
云
貍
步
。
盛
民
日

.. 
量
侯
道
之
法
，
鄭
得
之
，
蓋
不
數
堂
上
也
。
云
大
侯
熊
俟
謂
之
大
者
與
天
子
熊
侯
同
者
，

賈
疏
云.. 
《
司
裘
職
》
云.. 
王
大
射
則
共
虎
侯

、

熊
使
、
豹
偉
，
設
其
鵲
，
諸
使
則
共
熊
偎
、
豹
侯
。

使
數
內
諸
偎
二

侯
，

以
熊
使
為
首
，
此
議
外
諸
偎
亦
得
用
三
餒
，
其
數
上
同
於
天
子
，
而
非
議
內
諸
侯
所
可
比
，
故
於
熊
侯
加
大
以

別
之
。
然
不
嫌
於
逼
上
者
，
天
子
三
侯
，
則
虎
偉
、
熊
偎
、
豹
侵
，
諸
侯
不
得
用
虎
侯
，
而
以
熊
侯
、
學
使
、
評
侯
馬
三

侯
。
若
說
內
則
但
有
熊
侯
、
豹
侯
，
此
其
所
以
別
也
。

放
氏
曰
：
大
侯
者
，
以
其
大
於
二
侯
名
之
也
。
門
一
己
大
使
，
熊

侯
也
。
《
司
裘
職
》
占
百「
諸
偉
大
射
，
共
熊
侯
、
豹
侯
」
《
射
人
職
》
云
「
諸
侯
以
四
桶
，
射
二
侯
」
，
亦
謂
熊
侯
、
豹
侯

也
。
其
使
數
少
於
此
，
則
使
道
未
必
有
九
十
步
者
矣
。
蓋
作
經
有
先
後
，
故
禮
制
有
隆
殼
，
所
以
異
也
。
舊
說

謂
《
周
官
》
吉
截
內
之
諸
使
，
非
也。
《
周
官
》
凡
士
一
口
諸
偉
，
皆
謂
錢
外
者
耳
，
雖
內
安
得
有
諸
侯
之
國
哉？盛
氏

曰
：
此
與
《
司
裘
職
》
文真
者
，
彼
是
聽
內
諸
侯
法
，
則
此
設
外
也
。
錢
內
亦
有
諸
侯
乎
T

日.. 
有
。
《
王
制
》
云
「
天

子
縣
內
諸
侯
祿
也

」
，
是
也
。
祭
伯
、
凡
伯
之
類
，
見
於
《
春
秋
》
者
多
矣
，
豈
鄭
氏
一
人
之
私

吉
哉
T

外
諸
偎
設
三
侯

者
，

以
遠
尊
得
伸
也
。
君
射
熊
侵
謂
之
大
者
，
別
於
臣
所
射
也

。
云

參
讀
馬
慘
慘
樣
也
接
侯
者
豹
鵲
而
農
飾
下

夫
子
大
夫
也
者
，
《
周
禮
﹒

射
人
》
鄭
注
同
。

放
氏
去.. 
參
讀
如
毋
往
參
焉
之
參
，
謂
介
於
二
者
之
問
也
。
參
餒
，

以
其
參
於
二
俟
名
之
也
。
參
使
其
豹
使
欺
T

郝
氏
日.. 
參
謂
參
於
二
侯
之
閒
，
即
孤
卿
大
夫
所
射
之
農
侯
。
盛
氏

曰
2

參
讀
如
字

，

以
其
參
用
豹
侯

、
康
侯
之
制
而
名
之
也
。
不
敢
純
用
豹
者
，辟
天
子
也
。

亦
不
純
用
農
者
，
以
是

諸
侯
之
卿
大
夫
所
射

，
又
當
下
天
子
之
卿
大

夫
也
。
敢
、
郝
二
說
皆
非
。
胡
氏
肇
昕
日.. 
參
侯

，

樣
用
豹
使
農
使

之
制
，

故
注
易
參
為
瞥

，
以
其
義
較
明
顯
也
。

放
以
為
豹
饒

，

郝
以
為
農
侯

，

皆
失
參
字
之
義
矣
﹒

云
干
讀
馬
軒
訐

侯
者
軒
鵲
訐
飾
也
者

，

射
人
以
三
禍
射
軒
餒
，
注
《
大
射
禮
》
軒
作
干
，
讀
馬
宜
軒
宜
獄
之
軒
。
軒
，
胡
犬
也
，
士

七
九
四



與
士
射
則
以
研
皮
飾
侯
。
蓋
訐
正
字
，
干
骰
借
字
，
鄭
以
《
周
禮
》
決
之
，
故
讀
干
為
軒
。
放
氏
曰z
九
十
、
七
十
、

五
千
，
其
步
數
也．
君
至
尊
而
侯
道
反
遠
於
卿
大
夫
士
者

，

蓋
位
尊
則
所
及
者
遠
。
位
卑
則
所
及
者
近

，

故
諸
侯

門
一
一
〕象
之
以
見
其
義
也
。
設
乏
之
處
，
各
去
其
使
之
北
十
步
者

，

以
其
當
二
侯
相
去
之
中
，
故
以
為
節
也
。
去
其
侯

之
西
亦
十
步
者
，
則

因
其
北
之
成
數
而
用
之
，
亦
以
公
宮
之
庭
寬
廣
故
耳
。
張
氏
爾
岐
日

.. 
三
侯
共
道

，

遞
近
以

二
十
步
為
率
。
尊
者
射
遠
，
卑者
射
近
。
侯
遠
則
鵲
大
，
侯
近
則
筒
小
。
設
乏
西
十
北
十
，

西
與
北
各
去
其
使
六

丈
也
。
方
氏
直
曰
：
筋
力
不
可
強
，
而
使
道
之
遠
近
，
壹
以
貴
鹿
為
差
，
何
也
？
舉
陶
陳
誤
，
以
六
德
三
德
為
有
邦

有
國
之
差

，

蓋
居
君
卿
之
位
，
而
德
器
才
識
不
能
及
遠
，
則
無
以
叡
其
眾
，
臨
其
厲
，
故
寓
其

義
於
射。
傳
曰
：
為

人
君
者
以
為
君
鵲
，
為
人
巨
者
以
為
臣
鴿
，
志
力
不
足
以
中
筒
，
則
君
卿
與
有
司
同
罰
，
以
示
才
德
不
足
以
稱
位
，

則
不
足
以
在
國
社
，
而
亦
無
以
安
於
四
民
之
上
矣
。
此
義
明
，
則
苟
非
至
愚
，
必
將
撫
躬
而
自
懼
，
求
賢
以
自
助
，

尚
敢
荒
寧
以
自
恣
於
民
上
乎
T

位
卑
者
雖
能
中
遠
，
而
非
其
鵲
不
聾
，
亦
教
以
職
思
其
居
而
無
越
志
也
。
傳
所

謂
射
者
各
射
己
之
醬
，
繹
者
各
繹
己
之
志
，
其
此
義
也
夫
。
吳
氏
廷
華
日.. 
二
使
三
使
所
以
異
者

，

蓋
《
司
裘
）
可
止吉

卿
大
夫
而
不
吉
士
，
其
言
諸
侯
之
熊
使
與
卿
大
夫
所
射
之
豹
饒
，
而
不
吉
士
之
軒
侯
是
射
人
》
所
謂
軒
侯
，
蓋
以
補

《
司
裘
》
所
不
及
，
其
實
兩
經
無
不
同
也

。
然
則
此
經
之
大
侯
，
固
是
《
司
裘
〉V之
熊
侯
，
參
使
亦
當
是
《
司裘
》
之
豹

侯
。
干
之
吉
軒
，
又
不必
吉
矣
。

案
A〈
賓
之
初
鐘
詩
》
傳
以
大
使
為
君
偎
，
夫
子
、
諸
侯
皆
君
也
，
在
天
子
以虎
使
馬
大

侯
，
在
諸
使
則
以
熊
侯
馬
大
侯
。
注
、
疏
謂
其
與
天
子
熊
侯
同
，
故
稱
犬
，
其
說
是
也
。
豹
偎
謂
之
參
者
，
放
氏
云

.. 
即

《
曲
禮
》
毋
往
參
之參
，
撮
下
吉
大
侯
之
鵲
見
于
參
，
參
見
鵲
于
干
，
蓋
三
侯
疊
張，豹
偎
在
二
侯
之
中
，
故
謂
之
參

卷
十
三
大

射

一
七
九
五



儀
種
正
義
七
九
六

也
。
遂
命
量
人
巾
車

張
三
侯
，
大
侯
之
崇
，
見
鴿
于
參
，參
見
鶴
于
干

，
干
不
及
地
武
，

不
繫
左
下
綱
，
設
乏
，
西
十
北
十
。
凡
乏
用
革
。
巾
車
，
於
天
子
、
宗
伯
之
屬
，
掌
裝
表
車
者
，
亦
使
張

偎
。
侯
，
巾
額
。
崇
，
高
也J
口
問
必
見
鴿
。
筒
，
所
設
〔
－
5
之
主
。
《
射
義
〉
〉
曰
E

罵
人
君
者
以
為
君
鵲
，
馬
人
臣
者

以
為
臣
鵲
，
為
人
父
者
以
為
父
鵲
，
為
人
子
者
以
為
子
鵲
。
言
射
中
此
乃
能
任
己
位
也
。
輯
之
言
較
，
較
，
直
也
，

射
者
所
以
直
己
志
。
或
曰
：
鵲
，
烏
名
，
射
、
之
難
中
，
中
之
為
俊
，
是
以
所
射
於
侯
取
名
也
。
《
准
甫
子
》
曰

.. 
鴨
鵲

知
來
。
然
則
所
云
正
者
正
也
，
亦
鳥
名
。
齊
、
魯
之
間
，
名
題
肩
為
正
。
正
、
鵲
皆
烏
之
捷
黯
者
。
《
考
工
記
》
日

.. 

梓
人
馬
饒
，
廣
與
崇
方
，
參
分
其
廣
，
而
醬
居
一
焉
。
則
大
使
之
鵲
方
六
尺
，
學
使
之
鵲
方
四
尺
六
寸
大
半
寸
，
軒

侯
之
筒
，
方
三
尺
三
寸
少
半
寸
。
及
，
至
也
。
武
，
適
也
。
中
人
之
足
，
長
尺
二
寸
，
以
軒
候
計
之
，
學
侯
去
地
一
丈

主
寸
少
半
寸
，
大
使
去
地
二
丈
二
尺
五
寸
少
半
寸
。
凡
侯
北
面

，

西
方
謂
之
左

。
前
射
三
日
，

張
侯
設
乏
，
欲
使

有
事
者
豫
志
焉
。
讀
正
義
曰

：
注
三
丈
五
寸
少
半
寸
」
，
校
勘
記
曰

：
徐
本
寸
下
有
也
字
門
一
言
，
通
解
無
。
賈
疏
云

.. 

上
文
直
命
量
人
量
候
道
及
乏
遠
近
之
處
，
此
經
論
張
侯

高
下
之
法

也
。
放
氏
曰
：
張
侯
之
序
，
以
大
侯
馬
先
，
參

次
之
，
干
為
後
，
乃
云
某
，
見
鵲
于
某
者
，
蓋
先
以
尺
寸
計
而
張
之
，
及
既
張
之
後
，
則
遠
使
之
筒
，
自
各
見
於
近
侯
之

上
，
〔
－g謂
先
張
近
侯
，
乃
張
遠
侯
也
。
二
使
之
高
俱
見
鵲
，
而
不
盡
見
其
鵲
下

立
中
，
是
射
者
唯
以
實
鵲
為
中
，
而

其
外
則
否
，
於
此
見
之
矣
。
此
張
侯
之
法
，
大
而
遠
者
則
高
，
小
而
近
者
則
下
，
乃
其
勢
之
不
得
不
然
者
，
而
尊
卑
之

義
亦
存
焉
。
禮
意
之
妙
，
大
抵
類
此
。
郝
民
日

.. 
再
言
西
十
北
十
，
前
言
量
，
此
言
設
也
。
乏
用
革
，
用
皮
蔽
矢
也
。

張
氏
爾
岐
曰
：
設
乏
西
十
北
十
，
西
與
北
各
去
侯
、
一
們
丈
也
。
去
凡
乏
，
三
按
各
有
乏
也
。
精
氏
寅
亮
曰
：
陳
氏
祥



道
云.. 
鄭
眾

、

馬
融

、

王
肅
以
正
在
鵲
內
，
賈
達
以
揖
在
正
內

，

說
皆
無
攘
。

要
之
，

大
射
之
侯
樓
鶴

，

賓
射
之
侯
設

正
，
燕
射
之
侯
畫
獸
，
此
其
別
也
。
注
云
巾
車
於
天
子
宗
伯
之
屬
掌
裝
衣
車
者
亦
使
張
侯
侯
巾
類
者
，《
釋
官
》
曰a

《
周
禮
﹒
巾

車
》
下
大
夫
二
人
，
上
士
四
人
，
中
士
八
人
，
下
士
十
有
六
人
。

諸
侯
當
上
士
為
之
。

鄭
注
《
周
禮
》
云z

巾
，

猶
表
也
。
巾

車
，
車
官
之
長
。
《

周
禮
》
又
有
車
僕
，
其
職
－
E.. 
大
射
供
三
乏
。
此
短
命
巾
車
張
侯
并
設

乏
，
然
則
諸
使
之
巾
車
，
或
兼
車
僕
之
職
敗
T

引
《
射
義
》
者
，

欲
明
射
以
鵲
為

主
也
。
云
鵲
之
吉
較
較
直
也

射
者
所
以
直
己
志
者
，
明
鵲
取
義
於
宜

，

故
《
射
義
》
云.. 
射
者
內
志
正

，
外
體
宜
。
《爾
雅
﹒
釋
詰
》
曰
：較
〔－E
M同

訓
為
宜
，
桔
與
鴿
皆
諧
告
聾
，
其
義
亦
相
近
也
。
又
引

或
說
以
為
烏
名
者

，
以
正
鵲
皆
鳥
之
提
黯
者
，
名
正
，名
請
，

或
亦
取
象
於
此
，

備
異
說
也
。
引
《
考
工
記
﹒

梓
人
》
之
文
者
，
欲
明
當
之
義
，
當
先

知
偎
鵲
廣
狹
之
度
也

。
云

大
使
之
鵲
方

六
尺
學
侯
之
搗
方
四
尺
六
寸

大
半
寸
軒
使
之
鵲
方
三

尺
三
寸
少
半
寸
者
，
吳
氏
廷
華
曰
：
《
鄉
飲
酒

記
》
及
《考
工
記
》
使
制
有
中
，有
躬
，

有
舌
。

中
以
侯
道
為
準

，

侯
道
以
弓
計
，
中
以
寸
計
。
使
道
每
弓
得
二
寸
馬

侯
中
。
大
使
九
十
弓
，
侯
中
丈
八
尺
。

慘
侯
七
十
弓
，
侯
中
丈
四
尺
。
軒

侯
五
十
弓
，
侯
中
一
丈
。
以
使
中
三
分

之
一
烏
龍
，
大
侯
搗
六
尺
，
學
侯
鵲
四
尺
六
寸
六
分
有
奇
，
干
使
鵲
三
尺
三
寸
三
分
有
奇
，
上
下
各
一
分
。
使
中
之

上
為
躬
，
躬
上
為
舌
，
各
高
二
尺，
下
躬
、
下
舌
，
亦
如
之
。
上
舌
之
上
馬
上
綱
，
下
舌
之
下
為
下
網
。
合
三
侯
較

之
，
躬
舌
相
等
，
惟
侯
中
及
下
綱
去
地
高
卑
不
同
。

若
以
使
中
論

，

則
大
侯
之
中
高
學
候
四
尺

，

學
侯
之
中
高
干
偎

四
尺
，
其
數
有
定
。
若
武
之
去
地
，
則
經
惟
言
干
不
及
地
武

，

義
蓋
以
千
侯
下
綱
，
去
地
如
武
之
數
，
注
以
武
為
尺

二
寸
，
是
也
。

以
尺
二
寸
合
上
下
二
躬
二
舌
，共
八
尺
。

侯
中

一
丈
，則
干
使
上
綱
及
地

，

挂
二
丈
九
尺
二
寸
。
大

侯
、
學
侯
，
去
地
之
數
雖
無
明
文
，
然
經
明
言
大俟
見
鵲
于
參
，
參
見
鵲
于
干
，
則
當
由
千
偎
上
舌
去
地
之
數
意
會

卷
十
三
大
射
－
七
丸
也



正
義
七
九
八

言
之
。

蓋
所
謂
見
鵲
者

，

疏
以
為
學
鵲
下
半
與
干
侯
上

綱
齊
，
大
使
鵲
下
半
與
繆
侵
上
綱
齊
也
。
案
大
侯
轉

六

尺
，
鵲
上
六
尺
，
上
躬
、
上
舌
共
四
尺
，
則
高
於
縷
侯當
一
丈
六
尺
。
參
侯
鵲
四
尺
六
寸
六
分
，
當
上
四
尺
六
寸
六

分
，
上
躬
、
上
舌
共
四
尺
，
則
高
於
干
侯
當
一
丈
三
尺
三
寸
二
分
。
但
干
侯
高
一
丈
九
尺
二
寸
，
則
參
侯
自
筒
以

下
至
地
，
亦
應
有
一
丈
九
尺
二
寸
，
掩
於
干
使
之
後
，
而
參
偎
鵲
下
只
四
尺
六
寸
六
分
，
下
躬
、
下
舌
則
四
尺
，
共

八
月
六
吭
六
分，
尚
少
一
丈
五
寸
四
分
，
此
即
參
侯
下
綱
去
地
之
數
，
注
所
謂
參
侯
去
地
一
丈
五
寸
少
半
寸
也。
參

使
本
高
二
丈
二
尺
，
又
下
綱
去
地
一
丈
五
寸
四
分
，
共
高
三
丈
二
尺
五
寸
四
分
，
則
大
侯
自
此
以
下
至
地
，
亦
應
有

三
丈
二
尺
五
寸
四
分
，
掩
於
參
侯
之
後
。
而
大

侯
鵲
下
則
六
尺
，
下
躬
、
下
舌
共
四
尺
，共
一
丈
，
尚
少
二
丈
二
尺

五
寸
四
分
，
此
即
大
侯
下
網
去
地
之
數

，
注
所
謂
大
侯
去
地
二
丈
二
尺
五
寸
少
半
寸
是
也

。
又
去
〔
－E《
鄉
射
》
乏

參
使
道
，
居
候
黨
之

一
西
五
步
，
注
謂
「
去
侯
北
十
丈
西
三
丈
」
，是
也
。
此
經
又
言
乏
去
候
西
十
北
十
，
兩
說
不

一
。
大
約
鄉
侵
卑
遠
則
報
捷
難

，

故
須
近
大
偉
、
參
俟
高
乏
可
遠
視

，

故

一
偎
與
三
侯
之
乏
，
遠
近
不
同
也
。
干
與
鄉

侯
等
，

偉
等
則
報
獲
乃
不
至
於
差
錯
，
乏
之
去
侯

，

當
亦
如
之
，
經
特
連
類
及
之
。

其
實
干
侯
之
乏
獨
近
也

。
又
云

量
人
主
量
道
路
，
故
命
之
計
偎
道
，
若
巾

車
與
使
道
無
涉

，

而
並
命
之
者

，

或
謂
《
周
禮
﹒

車
僕
》
大
射
共
三
乏
，
疏

謂
車
用
皮
，
乏
亦
用
皮

，

故
車
僕
為
之
。
然
可
見
共
乏
馬
車
人
之
職
也
。
巾

車
，
車
僕
之
長
，
使
巾
辜
者
，
使
之
命

軍
僕
也
．
東
義
疏
云.. 
大
使
之
舌
長
七
丈

二
尺
，
下
舌
長
五
丈
四
尺
，
毅
於
上
舌

一
丈
八
尺
，

兩
植
漸
裂
，
而
下
當

鵲
之
處

，

約
長
六
丈
餘
，

其
旁
出
於
參
侯
上
舌
之
外
者
，
左
右
約
各
五
六
尺
。

參
使
上
舌
長
五
丈
六
尺
，
下
舌
長
四

丈
二
尺
，
殺
於
上
舌
丈
四
尺
，
兩
種
漸
毅
而
下
當
鵲
之
處

，

約
長
四
丈
八
九
尺
，
其
旁
出
於
干
偎
上
舌
之
外
者
，
約

各
長
三
四
只
，
雖
三
偎
相
去
各
二
十
步
，
其
旁
出
之
舌
，時
然
可
見
也
。
云
前
射
三
日
張
候
設
乏
者
，
鄭
以
此
文
皆

饋

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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